
资 料 文 件  文 件 第 1 0 / 2 0 0 6 号  
二 零 零 六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 (综援 )计划下的  
“豁免计算入息”安排  

 
 

综援计划设有豁免计算入息的安排，目的是鼓励受助人就业

和继续工作。「豁免计算入息」是指在评估受助人应得的综援

金额时，无须在援助金额中扣减的工作入息。  
 
 
背景  
 
2003 年改善豁免计算入息安排  
 
2.  当局根据社会福利署 (社署 )于二零零二年所进行的检讨，建

议对豁免计算入息的安排作出以下修改，有关建议其后获立法

会通过：  
 

(a) 在不抵触 (b)段的情况下，不论受助人的类别，其每月

最高豁免计算入息的限额应由 1,805 元增至 2,500 元，

而“无须扣减”限额也应由 451 元增至 600 元；  
 
(b)  豁免计算入息的规定不适用于评估新的申请个案是否

符合领取综援资格，亦不适用于领取综援少于三个月的

个案。  
 
3. 有关修改于二零零三年六月一日推行，是整套加强自力更

生支持计划措施的一部分，旨在协助有工作能力的综援受助人

迈向自力更生。有关加强自力更生支持计划的措施撮述于附件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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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安排  
 

豁免计算入息的受惠资格  
 

4. 领取综援不少于 3 个月的个案，不论受助人的类别，可享

有豁免计算入息的安排。  
 

豁免计算入息的安排  
 

5.  符合资格的综援受助人可享有下列豁免计算入息的安排：  
 

（ 甲 ）  每月豁免计算的工作入息  
 

受助人每月从工作赚取的入息，部分可获豁免计算，最高

豁免计算金额为 2,500 元。计算方法如下：  
 

入息 豁免计算方法 最高豁免计算金额
 

首 600元  全数豁免  600元  
 

其后 3,800 元  半数豁免  1,900元  
 

2,500元  4,400元或以

上  
豁免首 600元的全部

及其后 3,800元的一

半  
 

(两个个案例子可见附表乙 )        

   

（ 乙 ）  全数豁免计算新工作的首月入息  
 

受助人从新工作赚取的首月入息，可获全数豁免计算，但

受助人必须在过去两年内未获此项豁免。   
 
主要数据及趋势  
 
综援受助人及开支  
 
6. 整体而言，综援受助人的数目由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度的 140 
397 人增至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的 538 007 人，而政府的综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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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则由 34 亿元增至 178 亿元。同期的综援开支在政府整体经常

开支中所占比率亦由 3.2%增至 9.4%。过去 10 年综援的整体开

支和受助人数显示于图表一。  
  

图表一 :  过去 10 年综援的整体开支和受助人数  

 

 

豁免计算入息  
 

7. 综援受助人获豁免计算入息的总额由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

的 2 亿 9 千 890 万元 (相等于综援开支总额的 2.1%)大幅增加至

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的 8 亿 3 千零 70 万元 (相等于综援开支总额

的 4.7%)，增加了 5 亿 3 千 180 万元或 178%。在同期间综援开

支总额则增加 23.3%。  
 
8.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享有豁免计算入息安排下的综援受

助人共有 37 943 人，其中包括 25 335 人为低收入健全受助人，

平均月薪为 4,688 元。在这些低收入受助人中，有 56%获最高豁

免计算入息金额。享有豁免计算入息安排的综援受助人的年龄

分布和个案类别可见于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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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二 :  享有豁免计算入息安排的综援受助人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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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三 :  享有豁免计算入息安排的综援受助人的个案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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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动用收入  
 
9 .  按 二 零 零 六 年 二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的 综 援 金 额 计 算 ，“ 低

收 入 ”个 案 的 估 计 每 月 可 动 用 收 入 (即 援 助 金 额 +薪 金 收 入 )
如 下 ：   
 

 
家 庭 人 数 ( 注 )

估 计 平 均  
每 月 可 动 用 收 入  

 
一 人 家 庭  $ 3 , 4 9 0  
两 人 家 庭  $ 5 , 9 3 7  
三 人 家 庭  $ 8 , 2 5 5  
四 人 家 庭  $ 9 , 9 7 2  
五 人 家 庭  $ 1 1 , 8 7 3  

注 ： 只 计 算 合 资 格 的 家 庭 成 员  
 
领取综援的时间  
 

1 0 .   低 收 入 健 全 受 助 人 及 失 业 健 全 受 助 人 领 取 综 援 的 时

间 表 列 如 下 :  

 

低 收 入 健 全 受 助 人 领 取 综 援 的 时 间  
 2 0 0 3 年

3 月  
( % )  

2 0 0 4 年

3 月  
( % )  

2 0 0 5 年

3 月  
( % )  

领 取 综 援 的 时 间  
<  6  月  1 3 . 6 % 7 . 6 %  5 . 2 %  
6  -  <  1 2 月  1 6 . 4 % 1 6 . 1 %  8 . 3 %  
1  -  <  2  年  1 8 . 9 % 2 2 . 1 %  2 0 . 0 %  
2  -  <  3 年  1 0 . 4 % 1 3 . 7 %  1 8 . 7 %  
3 年 或 以 上  4 0 . 8 % 4 0 . 5 %  4 7 . 8 %  
中 位 数  (月 )  2 5  2 7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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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业 健 全 受 助 人 领 取 综 援 的 时 间  

 
 2 0 0 3 年

3 月  
( % )  

2 0 0 4 年

3 月  
( % )  

2 0 0 5 年

3 月  
( % )  

领 取 综 援 的 时 间  
<  6  月  2 0 . 8 % 1 4 . 4 %  1 1 . 7 %
6  -  <  1 2 月  1 7 . 9 % 1 7 . 7 %  1 0 . 1 %
1  -  <  2  年  1 8 . 7 % 2 1 . 3 %  1 9 . 3 %
2  -  <  3 年  8 . 6 %  1 3 . 0 %  1 6 . 4 %
3 年 或 以 上  3 4 . 0 % 3 3 . 6 %  4 2 . 4 %
中 位 数  (月 )  1 8  2 2  3 1  

 
 
 
 
卫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社 会 福 利 署  
二 零 零 六 年 六 月  



 附 件 甲  
 

加强自力更生支持计划措施摘要  
 
 
 当 局 于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一 日 推 出 一 系 列 加 强 自 力 更

生 支 持 计 划 措 施 ，旨 在 鼓 励 和 协 助 有 工 作 能 力 的 健 全 综 援

受 助 人 迈 向 自 力 更 生 。 这 些 措 施 包 括 ：  
 

(a )  加强自力更生支持计划下的积极就业援助；  
 
(b)  加强自力更生支持计划下的社区工作；  
 
(c )  委托非政府机构推行深入就业援助计划，以协助有

工作能力的综援受助人和失业的“准综援受助人”
1 ；以及  

 
(d)  改善综援计划下的豁免计算入息规定，提供更多就

业的经济诱因。  
 
 

加强积极就业援助  
 
2 .  加 强 积 极 就 业 援 助 的 主 要 特 点 如 下 ：  
 

(a )  向受助人提供更多切合需要的援助，包括尽可能提

供就业选配和转介受助人参加深入就业援助计划；  
 
(b)  为已找到工作的人士提供就业后服务；以及  

 
(c )  对没有履行责任寻找工作的受助人严格执行惩罚措

施。  
 

                                                 
1 指 那 些 在 寻 找 工 作 和 提 升 自 力 更 生 能 力 方 面 如 无 额 外 协 助 便 可 能

须 寻 求 综 援 的 人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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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区工作  
 
3 .  加 强 社 区 工 作 的 主 要 特 点 如 下 ：  
 

(a)  安排失业的综援受助人在领取综援的首三个月内每

星期一天 (或两个半天 )参与社区工作，为期六个月； 
 

(b)  安排已参与积极就业援助计划 12 个月或以上的受

助人每星期三天参与社区工作，为期六个月 2 ；以及  
 

(c )  对那些在没有合理解释情况下没有履行责任参与社

区工作的受助人严格执行惩罚措施。  
 

 
深入就业援助计划  
 
4 .  社 署 获 奖 券 基 金 和 香 港 赛 马 会 慈 善 信 托 基 金 拨 款 二

亿 元 ，委 托 非 政 府 机 构 推 行 深 入 就 业 援 助 计 划 ，通 过 不 同

的 活 动 ，如 就 业 选 配 、工 作 技 能 训 練 、就 业 辅 导 和 就 业 后

支 持 等 ，协 助 有 工 作 能 力 的 综 援 受 助 人 和 失 业 的“ 准 综 援

受 助 人 ”克 服 就 业 障 碍 、提 升 就 业 能 力 和 重 投 工 作 。此 外 ，

又 向 有 需 要 的 參 加 者 提 供“ 短 暂 经 济 援 助 ”，协 助 他 们 解

决 短 期 的 经 济 困 难 或 应 付 与 就 业 有 关 的 开 支 。社 署 的 计 划

是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十 月 起 ， 在 四 年 内 分 三 轮 推 行 1 0 5 项 计

划 ， 即 每 年 分 别 为 4 0 项 、 3 0 项 和 3 5 项 。  
 
 
改善豁免计算入息的安排  
 
5 .  豁 免 计 算 入 息 规 定 于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作 出 下 列 修 改 ：  
 

(a )  不论受助人的类别，豁免计算入息的规定不适用于

评估新的申请个案是否符合领取综援资格，亦不适

用于领取综援少于三个月的个案；以及  

                                                 
2 已 完 成 六 个 月 社 区 工 作 的 人 士 会 再 被 列 入 轮 候 名 单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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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 于 自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一 日 或 之 后 已 领 取 综 援 三

个月或以上的个案，不论受助人的类别，每月最高

豁免计算入息限额由 1,805 元提高至 2,500 元，而

“ 无 须 扣 减 ” 限 额 也 由 451 元 提 高 至 600 元 。



附 件 乙 

 

例 一 ：  获 最 高 豁 免 计 算 入 息 金 额 的 受 助 人  

 
在 一 个 四 人 家 庭 中 ，申 请 人 为 健 全 失 业 人 士 ，妻 子 为 家 庭

主 妇 ，两 名 子 女 正 在 中 学 就 读 。这 个 没 有 收 入 的 四 人 家 庭

每 月 可 得 的 援 助 金 额 为 8 , 5 0 0 元 。他 们 依 靠 综 援 生 活 半 年

后 ， 申 请 人 觅 得 全 职 工 作 ， 月 薪 5 , 0 0 0 元 。 由 于 他 可 获 全

数 豁 免 新 工 作 的 首 月 入 息 ，因 此 第 一 个 月 所 获 薪 金 不 会 影

响 这 个 家 庭 可 得 的 援 助 金 额 (即 仍 是 8 , 5 0 0 元 )。 其 后 这 个

家 庭 的 每 月 总 收 入 如 下 ：  
 
综 援 认 可 需 要  8,500 元

减  
可 评 估 入 息  2,500 元

月 薪 － 最 高 豁 免 计 算 入 息 金 额   
(即 5,000 元－2,500 元 )  
 
=援 助 金 额  
 

6,000 元

家 庭 总 收 入  
=薪 金 收 入 +援 助 金 额 (即 5,000 元+6,000 元 )  1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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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二 ： 获 豁 免 计 算 入 息 2 , 5 0 0 元 以 下 的 受 助 人  

 
在 同 一 个 家 庭 中 ， 申 请 人 申 领 综 援 半 年 后 觅 得 兼 职 工 作 ，

月 薪 2 , 0 0 0 元 。 由 于 他 可 获 全 数 豁 免 新 工 作 的 首 月 入 息 ，

因 此 第 一 个 月 所 获 薪 金 不 会 影 响 这 个 家 庭 可 得 的 援 助 金

额 (即 仍 是 8 , 5 0 0 元 )。 其 后 这 个 家 庭 的 每 月 总 收 入 如 下 ：  
 
综 援 认 可 需 要  8,500 元

减  
可 评 估 入 息  700 元

2,000 元－1,300 元 (豁 免 计 算 的 入 息 ) *  
* 豁 免 计 算 的 入 息 ： 600 元 +[(2,000 元 –600
元 )÷2]=1,300 元  
 
=援 助 金 额  
 

7,800 元

家 庭 总 收 入  
=薪 金 收 入 +援 助 金 额 (即 2 , 0 0 0 元 + 7 , 8 0 0 元 )  9,800 元

 


	领取综援的时间

